
森村商事 管理人员及职员的行为规范 

 

 

1．遵守法律法规 

(1) 考虑一切问题和采取一切行动时，应自觉意识到自己是森村商事的一员，并充分认识到合规

经营的重要性，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同时，尊重社会规范，以光明正大为宗

旨。 

(2) 进行贸易时，应遵守相关行业法规，取得相关许可并及时办理各项申请手续。 

(3) 对承包企业，不应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做出损害承包企业利益的事情。 

 

2．尊重人权，禁止歧视、骚扰 

(1) 尊重人权，不分人种、肤色、信仰、宗教、性别、国籍、年龄、籍贯、身体或精神缺陷、疾

病等，一律一视同仁。 

(2) 禁止性骚扰和职权骚扰 

 

3．保护地球环境 

(1) 遵守环境相关条约及各国的法律法规等，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开展企业活动时，需考虑到对

自然环境及生态的影响。 

(2) 致力于提供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商品及服务。 

(3) 有效利用资源与能源，不忘减少、有效利用和回收废弃物。 

 

4．遵守贸易相关的国际规定 

(1) 在理解和遵守贸易相关的各种条款和各国的法律法规之后再进行贸易。 

(2) 关于战略物资及其他特定的货物、技术的出口贸易及劳务提供贸易等（安全保障贸易的相关

交易），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慎重考虑交易的可行性。同时，根据需要，及时在相关政府

机关办理正规手续。 

 

5．禁止不正当竞争、遵守垄断禁止法 

(1) 不得与其他企业或团体进行有关价格、数量、交易方、经营区域等的协议。 

(2) 不得与投标者进行事前商议。 

(3) 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企业排挤其他企业或新成员企业的活动，不得限制市场竞争。 

 

6．公私分明，禁止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 

(1) 不得通过为竞争企业工作或为自己与公司进行交易等方式，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 

(2) 禁止一切不正当使用公司有形或无形资产的行为。 

(3) 不得将公司财产、经费挪为己用。 

(4) 禁止非法使用公司内部信息系统。 

(5) 未经公司许可，不得与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对象签订合同。 

(6) 未经公司许可，不得从事其他职业。 

(7) 离职时须将公司资产退还给公司。 

(8) 在公司内，不得进行政治、宗教等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 

 

7．禁止行贿受贿及不适当的回礼、接待等 

(1) 不论国内外，不得对公务员或相关人员进行贿赂或有类似行为。 



(2) 在得知或者怀疑支付给代理店、顾问公司的部分钱款被违法挪用给公务员或相关人员时，应

不予以支付。 

(3) 和客户或管理人员及职员之间，应避免过度赠礼和招待，而在符合社会一般常识范围内进行。 

(4) 不进行会导致勾结的行为，如不接受来自客户或管理人员及职员超过社会一般常识的赠礼和

招待。同时，如接受合作企业的招待，须事前得到上司的同意。 

 

8．坚决排除与反社会势力的关系 

(1) 与反社会势力坚决斗争，撇开一切关系。 

(2) 受到反社会势力的不正当要求时，不得用金钱等方式姑息解决问题。 

(3) 应特别注意不被恐怖行为、洗钱、毒品交易等犯罪组织所利用。 

 

9．管理信息、保护知识产权 

(1) 须严格管理公司的保密信息，不得泄漏或出于业务以外的目的使用。 

(2) 在业务活动时，如需要将公司的保密信息告知公司外人员时，须事前获得公司的许可并签订

保密协议，以防信息泄漏。 

(3) 对从他人处得到的明确的保密信息，也应签订保密协议，以防泄漏并进行妥善管理。 

(4) 不仅是在职期间，离职后也不得泄漏或非法使用保密信息。 

(5) 禁止擅自复制计算机软件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6) 妥善并严格管理个人信息，以防丢失、泄露、篡改、破坏等事件的发生。 

 

10．财务、税务的妥善处理 

(1) 账簿上禁止有伪造或招致误解的记载。 

(2) 及时进行经费处理和利润计算。 

(3) 须正确进行债权、债务的记账。 

(4) 应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妥善进行税务申报。 

 

11．发现违反本规范时的汇报、商议 

(1) 关于有违反本规范的行为，不论是发现还是个人不慎违反，应迅速向上司、公司内相关部门、

合规经营委员会事务局或公司外法律顾问的任何一方进行汇报、商议。 

(2) 各管理人员及职员应提供必要的帮助，以协助公司明确事实关系，正确制定防止重发对策等。 

(3) 接受汇报、商议的上司、公司内相关部门以及合规经营委员会事务局，不得未经报告人同意

而公开报告人的姓名等，不得使报告人由于报告、商议而收到不利待遇。 

(4) 报告人、商议人由于对违反事例进行报告、商议而收到不利待遇时，应立即告知合规经营委

员会事务局。 

(5) 报告、商议可以通过口头、电话、电子邮件、传真、公司内信件进行，也可以通过内部通报

窗口或公司外部窗口（法律顾问）等方式进行。 

 

�附则 

1. 本规范适用于森村商事的全体管理人员及职员（包括顾问、非正式人员、派遣人员、国内外外

派人员、驻海外办事处的当地职员)。同时，适用于海外当地法人的当地职员。 

2. 对于违反本规范的行为的惩戒，与其他规章制度一样，应根据违反的内容、程度，参考就业规

章制度等进行判断。 

3. 本规范的管理由总务部执行，修改则须通过董事会的决议。 

4. 2012年3月27日制定 

 


